
南京大学哲学系 2020 年港澳台研究生远程网络复试指南（考生版） 

一、复试前准备 

（1）设备：考生须准备一台智能手机或具备摄像和语音功能的电脑设备（台

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均可）。设备须提前关闭自动黑屏和自动锁定，须

保持长时间亮屏。 

（2）准备材料：请考生自行准备空白的 A4大小的白纸若干张，作为笔试的

答题纸。 

（3）平台软件及网络： 

提前下载腾讯会议软件（非大陆考生可下载腾讯会议国际版 voovmeeting）

至电脑和手机，注册登录，更改备注名或昵称为本人姓名，熟悉软件操作并进行

自测。按照我系安排，在网上模拟、演练。 

考试前至少提前半小时调试设置好软件和硬件设备，保证设备电量充足、网

络良好且连接正常。设备调试完成后，关闭任何有可能影响考试全过程的应用程

序。保持手机通话畅通，如报考时填报的手机号码已更换，应提前向我系考务工

作人员报备。如遇网络卡顿、断电、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及时主动地按照我系

规定的方式与考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4）复试环境与行为要求： 

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光线明亮不逆光的房间，不存放任何与复试有关的

资料，关闭与复试无关的电子设备。除考生本人外，复试全程不能有其他人在房

内或进入房间，过程中也不能有人进入，不能有其他说话声音。 

复试开始前应通过视频配合工作人员检查周围环境。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

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不能佩戴使

用耳机，并关闭考试所需电脑、手机以外的电子设备，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

更改人像。 

笔试全程保持头部、肩部、双手、答题纸置于视频图像中，并清晰可见，不

佩戴口罩，头发不遮挡耳朵，不戴耳饰；确保视频中可以显示答题桌面且桌面

上不得有任何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或参考资料。面试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

将头肩部及双手放置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视线不能离开屏幕，保证面部清晰可

见，头发不遮挡耳朵，不戴耳饰，不吸烟，不做与考试无关的行为。如有违反，

视同为作弊。 

 

二、笔试流程 

（1）考前准备：保持桌面整洁，准备空白答题纸、身份证件、准考证； 

（2）身份核验：笔试前半小时考生应准确加入指定的腾讯会议室（会议室

地址及密码后期会发放，须及时关注邮箱，保证联系方式畅通），并按照监考老

师要求，手持身份证件（照片一面向电脑摄像头），接受当场核查并截图保留信

息； 



（3）监考老师宣读考试纪律； 

（4）发放题目； 

（5）答题：听到开考指令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 

（6）答题卷提交：2小时答题时间结束后，须立刻终止答题。根据监考老

师指令，每位考生向摄像头方向逐页举起展示答题纸所有页，待监考人员截图

后然后放下答题纸，考生分别对答题纸每一页进行拍照（照片需清晰），并需

加密压缩，确保无误后于 10 分钟内邮件发送至 liuyaonju@126.com，发出后 10

分钟内若未收到回复，可联系院系咨询。待监考老师发出可退出考场的信号后，

考生方可离开会议室； 

（7）答题纸邮寄：考生须在笔试结束后尽快邮寄答题纸、《2020 年南京大

学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至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哲学系（薛光林楼）348室，刘老师（收），电话 025-89686009； 

（9）注意：考试全程不允许离开座位（一旦离开，视同交卷），不做与答

题无关的行为；考试全程须关闭微信、QQ等所有与他人联系的渠道；一旦有因

网络问题造成监考老师无法看到学生的情况，在监考老师做好记录同时，考生

应及时处理，并联系院系提供网络异常的证明。 

 

三、面试流程 

（1）考生进入网络会议室：工作人员将在考试开始前 10分钟把指定网络会

议的 ID 和密码以邮件形式发送给考生，考生须在收到 ID和密码后 10 分钟内进

入网络会议室； 

（2）环境检查：进入指定网络会议室后，始终保持视频和音频为打开状态，

将考生镜头旋转一周以供监考人员检查考生所在环境，检查完毕后按本指南要求

调整摄像头位置。复试管理人员向考生宣读《南京大学远程网络复试考场规则》； 

（3）面试：考生自我陈述（可使用 PPT）；面试评委向考生提出面试问题，

考生进行回答，问答结束后，考生离开网络会议室； 

（4）评分：面试评委线下现场书面评分； 

（5）院系招生领导小组认为有必要时，可对考生再次复试。 

 

四、注意事项 

（1）提前进行网络测试，建议使用宽带（WiFi）网络和流量两种模式，一

种方式断网后可及时转换其他方式连接。请确保手机、电脑、平板电源稳定、电

量充足。在复试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时，应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2）穿着得体，视频、音频符合复试要求； 

（3）考生须实名进入复试考场，考试开始 15分钟后禁止入场。如因网络原

因不能进入考场，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因考生个人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参加复



试，经工作人员短信或电话提醒后，仍然未进场，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后果

由考生个人承担； 

（4）复试房间能提供清晰的视频画面和音频传输，保证视频、音频的真实。

复试全程不能有其他人员在场或中途进场； 

（5）复试期间房间内不得放置任何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关闭 QQ、微信、手

机短信等即时通讯软件或功能； 

（6）复试未结束前不能离场； 

（7）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可发送邮件到 liuyaonju@126.com 或拨

打办公电话 025-89686009。 

 

五、复试违规处理 

（1）面向港澳台研究生考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考试内容属

于国家机密级。考生不得自行以音、视频等任何形式记录和传播考试内容、考试

过程等与考试有关的信息，如有违规行为，视同作弊，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2）教育部规定，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招生公平、公正

的考生，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

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所在

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生的违规、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

生诚信档案》和考生人事档案； 

（3）依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在硕士生招生复试中组织作弊、替考等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刑事

案件，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定罪量刑。 
 


